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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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


[image: image2]
医疗机构变更登记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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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配制制剂审核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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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歇业注销登记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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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开展脱瘾治疗批准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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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造血干细胞资料库组织配型实验室的审批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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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医院的审批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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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设置审批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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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执业许可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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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浆站设置审批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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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浆站许可证核发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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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注册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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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类别变更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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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重新注册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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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执业范围变更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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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变更注册（执业地点变更（区内变更））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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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变更注册（执业地点变更（区内→区外））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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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变更注册（执业地点变更（区外→区内））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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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医师在华短期行医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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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资格认定公开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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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同意设置的批复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1、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2、设置人符合规定的条件；3、能提供满足投资总额的资信证明；4、投资总额能满足各项预算开支；5、医疗机构选址合理；6、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合理。





提交以下资料：


1、设置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审核不合格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变更后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合格的





审核条件


同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许可或简化程序





提交以下资料：


 1、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3．变更项目涉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有特殊规划要求的，需要提供同意设置的批复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审核不合格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合格的





审核条件


1、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2、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3、投资到位；4、医疗机构用房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5、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6、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符合要求； 7、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合格。





提交以下资料：


 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2、《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或者《设置医疗机构备案回执》； 3、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5、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6、医疗机构规章制度；7、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45日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签署意见的《审核意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有与拟配制剂相应的诊疗科目、人员、设备，年产量与接诊能力相适应





提交以下资料：××××1、《河北省医疗机构设置制剂室配制制剂立项审核意见书》；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3、医疗机构拟设制剂室平面图；


4、拟配制剂的剂型、类别与计划年产量。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未通过审核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通过审核的





审核条件


理由正当





提交以下资料：


 1、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书》；


2、申请注销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许可的文件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设置人符合规定的条件；3、能提供满足投资总额的资信证明；4、投资总额能满足各项预算开支；5、医疗机构选址合理；6、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合理。





提交以下资料：


1、设置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许可的文件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1、实验室符合国家标准；2、经国家血液检定机构或受其委托的机构认定。





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书；2、拟设骨髓造血干细胞资料库血型配型实验室业务项目、技术设备条件和技术人员配置的资料；3、实验室的名称、规模、任务、功能等； 4、实验室的选址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许可的文件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符合卫生部《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和《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管理规范》的要求





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同意设置的批复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符合采供血设置规划





提交以下资料：


1、设置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审核不合格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血站执业许可证》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合格的





审核条件


1、《血站质量管理规范》技术审查合格；2、《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技术审查合格；3、血液质量检测结果合格。





提交以下资料：


《血站执业登记申请书》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同意设置的批复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符合单采血浆站布局、数量、规模的规划





提交以下资料：


1、设置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审核不合格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单采血浆站执业许可证》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合格的





审核条件1、具有与所采集原料血浆适应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具有与所采集原料血浆适应的场所及卫生环境；3、具有识别供血浆者的身份识别系统；4、具有与所采集原料浆相适应的单采血浆机械及其他设置；5、具有对所采集原料血浆进行质量检验的技术人员以及必要的仪器设备。





提交以下资料：


《单采血浆站执业登记申请书》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4、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


 1、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3、《医师资格证书》； 4、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5、申请人身份证明；6、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7、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申请注册时，还应提交在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6、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拟变更类别的《医师资格证书》；3、原《医师执业证书》；4、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5、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6、申请人身份证明；7、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8、获得拟执业类别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申请注册时，还应提交在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6、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1、《医师重新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组织，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3、《医师资格证书》；4、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5、申请人身份证明；6、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组织现场验 收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6、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拟执业范围更高层次学历或经对拟执业范围进修两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3、《医师执业证书》；4、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5、申请人身份证明；6、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6、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


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原《医师执业证书》；3、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4、《医师资格证书》；5、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6、申请人身份证明；7、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变更手续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


1、拟执业机构不属原注册机关管辖；2、需经原执业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





提交以下资料：××××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2、医师执业证书；


3、软盘一张。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不予批准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医师执业证书》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批准的





审批条件1、有医师资格；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受聘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4、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5、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满二年的；6、未在甲类、乙类传染病传染期、精神病发病期，健康状况适宜或者能胜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工作。








提交以下资料：1、《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原《医师执业证书》；3、变更信息；4、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5、《医师资格证书》； 6、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验表；7、申请人身份证明；8、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3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符合受理条件


当场或5日内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资料不全的





审核不合格的





省卫生厅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石家庄市和平路428号），接收申请资料，发《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发《受理通知书》,通过本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受理结果





医政处审查


                                                     


       


























通过审批大厅发放《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证》或批复





通过审批大厅发《卫生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通过河北卫生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卫生行政许可信息和有关投诉、举报电话





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资料，发《补正资料通知书》








退回申请资料，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核合格的





审核条件


1、文字材料真实；


2、申请项目安全、可靠；


3、申请项目先进、必要。





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书；


2、外籍医师的学位证书；


3、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


4、外籍医师的健康证明；


5、邀请或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


     前款2、3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公正。





监察室全程监督,审批过程通过厅机关内网全程公开





报主管厅长签批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报处室主管领导审核





20日日暮途穷日日日暮途穷





通过医师资格考试


                                                     


       


























卫生部下发考试合格人员信息





统一制发《医师资格证书》








